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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颂——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展，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八届。自2022年列入教育部白名单后，参赛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全国青少年书画类具有“教育性、专业性、权威性、公益性”的品牌项目，为持续性搞好第九届“希望颂”大展，特发布征稿启事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培养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教育部关于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一系列文件精神为依据，以“立德树人”“以美育人”为根本目标，以“发掘艺术潜质，助力成才希望”为宗旨，为全国青少年搭建一个书画艺术创作、展示、交流、学习的大舞台。
二、基本原则
希望颂活动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一是坚持公益性原则，做到“零收费”，对出现收费现象做到“零容忍”；二是坚持“以美育人”的原则，把活动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放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广大青少年对书画艺术的热情上；三是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以作品质量为标准，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一个公平竞赛的环境；四是所有系列活动实行自愿原则，不得绑定和强制学生参与。
三、组织机构
1.批准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主办单位：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会
3.支持单位：
（全国）书画教育协会
中国文字博物馆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
4.合作单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
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
5.承办单位：中文天泽（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6.法律支持：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
7.顾问委员会（略）
四、大展主题
美丽中国·美丽家乡·美丽校园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家乡和校园是青少年学习和成长的重要环境，也是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主题旨在引导青少年关注和关心祖国建设成就、家乡的美丽风光、学校的精神风貌激发青少年用书画反映新时代青少年爱祖国、爱家乡、爱学校的热情，从而培养青少年认识、发现和感受美的能力，实现活动“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共同为美丽中国做出积极贡献。
五、作品征集


（一）征稿对象。面向全国各小学低年级组（一至三年级）、小学高年级组（四至六年级）、初中组、高中组（含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征稿。
（二）征稿类别。软笔书法、硬笔书法、中国画、油画、素描（含速写）、水彩（水粉）、儿童画（含油画棒、彩铅儿童画、马克笔、剪纸等综合创意画）、数字美术。
（三）作品规格。
1.软笔书法作品四尺对裁（138×34厘米）或四尺三裁（69×46厘米），竖幅；
2.硬笔书法作品A4大小，作品纸竖幅；
3.国画作品四尺对裁（138×34厘米）或四尺三裁（69×46厘米），竖幅；
4.其它画种尺寸为四开(38.9×54.6厘米)。
5.数字美术作品画布不超过60×40厘米，不小于A4大小，分别率不低于100dpi，需附创意说明，并单独提交原创责任申明（在系统内勾选），彩色打印粘贴作品标签寄送纸质版作品。
（四）作品要求。
1.作品要求贴合大展主题，内容积极向上，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序良俗。
2.参赛作品，一律要求寄送原作。先在线上进行报名，成功后将报名标签下载粘贴标签到原作背后右下角寄送到本地指定组织机构（邮寄地址将在报名成功后，会自动弹出的标签内显示）。
3.每位参赛者只限投稿两幅（且限不同种类）。
4.出现下列情况，组委会将在比赛官网、公众号进行公告，并取消其参赛资格：一是只寄复印图片而不寄送原作的，纸张尺寸不符合要求的；二是使用高仿、代笔、抄袭他人的作品参赛；三是重复使用往届参赛作品参赛。
5.为避免因纸质、尺寸不符合要求而失去参展评选资格的现象，提升参赛作品质量和工作效率，推荐使用符合尺寸、规格等要求且价格合理的“希望颂”规范用品，如需使用，自行订购。
（五）版权说明
参赛作品版权：
（1）参赛者投稿即视为自投稿之日起将参赛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衍生品制作权等相关权利以及参赛作品原件所有权无偿、不可撤销地转让给大赛全国组委会，参赛者本人仅保留参赛作品的署名权。
（2）参赛者必须保证参赛作品为本人创作，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如有违反，取消参赛及获奖资格。凡因参赛作品或参赛行为所引起的法律责任，均由参赛者自行承担。
（3）参赛者应征得监护人的同意并由监护人签署参赛同意书。监护人同意参赛的，视为监护人同意遵守前述条款。
六、大展流程


第一阶段：2024年4月7日前将原稿交到北区学生活动中心306冯楠老师处，作品反面标准好班级、姓名、学号、手机等联系方式。由学校进行第一阶段筛选挑选优秀作品送往全国进行评选。
第二阶段：2024年12月至2025年4月15日，启动及全国作品征集阶段，原作须于截稿前寄出，以邮戳为准。
第三阶段：2025年4月15日至5月25日，各省组织专家进行初评；2025年5月30日至6月30日，全国组委会组织专家进行复评、终评。
第四阶段：2025年7月至8月；活动颁奖、展览阶段。
第五阶段：2025年9月至11月；证书发放及其他活动阶段。
八、作品评审
（一）评审原则：作品评选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要求作品符合比赛主题，有独特的创作思路和符合年龄特点的表现形式，鼓励青少年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悟，发挥天性，鼓励有创意的表现方式，鼓励有故事性的作品，避免套路式的元素堆砌，模板化的创作方式。
（二）评审形式：一赛制，由指定的上海市组织机构组织成立省级评审委员会进行初评；在此基础上，由全国组委会选聘相关领域专家组成全国评审委员会进行复评、终评。
九、相关奖项


个人奖项。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向获奖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十、获奖证书
1、大赛免费提供电子版获奖证明，可自行在系统内领取下载；
2、需要纸质证书的由全国组委会统一印制，自愿申请，自行承担相关邮寄服务费用。
十一、成绩公布查询
后续将会在此公众号开放奖项查询通道进行查询。
十二、后续延展
1.活动评选结果公布后，组委会将在北京举办颁奖典礼；
2.活动将精选获奖作品在中国文字博物馆、天津全国青少年艺术馆举办专题展览；
3.特等奖及一等奖获得者优先入选进入“希望颂——全国青少年书画艺术大展”VR展厅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官网展示；
4.“希望颂”大展结束后主办方将策划组织其他优秀作品的美育类活动，包括参加国际交流活动、数字艺术品、纪念品等，根据自身需要自愿申请。

